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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註冊組 通知 

受文者：全校各院、系、所、學位學程 

主 旨：為提升本校研究生論文品質，108 學年度起舉行學位考試之碩士生及博士生應先完

成「論文原創性比對」，方可申請學位考試，請查照。 

說 明： 

一、 教育部 104 年 11 月 4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40143687 號函建議各校可採用線上偵測

剽竊系統協助審查，預先避免抄襲舞弊情形發生；107 年 11 月 28 日修正公布之學

位授予法第 17 條撤銷學位之修正說明亦再次提醒各校採用前揭函示建議辦理，業奉

核示於本校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授予作業規章增訂相關規定，並經 107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二、 108 學年度起舉行學位考試之學生應先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並將比對結果提供學位

考試委員參考，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得自行依照屬性決定是否訂定比對標準。另

各院、系、所、學位學程亦得視需要於研究生修業規章中增訂相關規定。 

三、 圖書館購有「Turnitin 論文線上比對系統」供校內師生做論文原創性比對，學生登入

New E3 後使用之，使用手冊請參考附件。 

四、 請各系所同仁於提聘口試簽案之內文或簽案附件中註明學生是否已完成論文原創性比

對，俾利審查。 

五、 指導教授需於送交註冊組之「研究生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中簽名確認學生已完成論

文原創性比對供學位考試委員參考，本表屬永久保存性質(請參考次頁)。 

六、 事涉學生畢業權益，本項措施請務必儘早通知貴系所全部研究生，避免學生屆臨口試

時卻未及完成比對而引發爭議之事。 

 

教務處註冊組 敬啟 

108 年 1 月 15 日 

  


